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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荔劳人仲案〔2023〕417 号

申请人：张翠文，女，******，住址：广州市花都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星荟健身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荔

湾区黄沙大道粤南大街 26-29 号 3 层 C06。

法定代表人：区少烘。

申请人张翠文诉广州市星荟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

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张翠文到庭参加了庭

审，被申请人经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对其作

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

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工资 4420.78 元。

被申请人未予答辩也未提交证据。

本委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向本委申请劳动

仲裁。

申请人主张：2018 年 6 月 1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任职教练，

双方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到期后未再续签。申请人正常工作至

2022 年 3 月，4 月被申请人处因疫情原因放假，5 月双方协商变

更为兼职工作。双方约定工资为底薪+提成构成，工资通过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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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原法定代表人刘小军银行账户转账发放，被申请人已支付

2022 年 3 月部分工资，还剩余 3 月和 5 月工资合计 4420.78 元

未发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了欠条。

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，向本委提交如下证据：1、《银行转

账截图》1 份（复印件，显示申请人账户陆续收到对方账户名为

“刘小军”的转账，备注为“*月星荟健身工资”或“*月工资”

字样）,用于证明劳动关系；2、《与“星荟-刘小军”微信聊天

记录》1 份（复印件，显示对方微信号为：***,聊天时间为 2022

年 9 月 10 日,“刘店，能够把最后的工资先发给我”、“你剩下

的工资欠款，公司已经盖公章了，你联系阿福拿一下单子去劳动

局登记就好了”），用于证明拖欠工资情况；3、《工资欠条》1

份（复印件，内容显示为“员工张翠文……因单位资金周转困难，

导致拖欠 2022 年 3 月 5 月工资合计现金人民币 4420.78 元”，

落款加盖有被申请人公章），用于证明拖欠工资情况。

另查，被申请人处原法定代表人为刘小军，2022 年 9 月 1

日变更为区少烘。

以上事实，有申请人的陈述、有关书证、庭审笔录等为据，

证据确实，足以认定。

本委认为，关于申请人提交的上述证据，申请人当庭出具证

据 1 与证据 2 的手机载体，经本委核对上述证据原件与复印件一

致，未发现删改痕迹，在被申请人未提交反证推翻上述证据真实

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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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干规定》第十五条、第九十三条的规定，本委采信上述证据作

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。申请人主张微信号为***的微信用户为

刘小军，经本委当庭核实，申请人向该用户进行转账操作，实名

认证为“**军”，申请人该主张可信度高，本委予以采信。关于

《工资欠条》，虽该证据未有原件核对，但申请人通过微信要求

刘小军支付工资，对方回复“你剩下的工资欠款，公司已经盖公

章了”，可视为被申请人认可拖欠工资并已出具工资欠条，被申

请人亦未到庭提交反证，本委对《工资欠条》的真实性亦予以采

纳。该证据显示被申请人尚欠申请人 3 月 5 月工资合计 4420.78

元，被申请人经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，也未举证证明

已向申请人支付上述款项，对此本委视为其放弃举证、质证和答

辩的权利，被申请人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。本委对申请人的主

张予以采信，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 2022 年 3 月至 5 月工资

合计 4420.78 元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第三十条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三十六条、第四

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五十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九十条之规定，裁决如

下：

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2 年 3 月至 5 月工资合计 4420.78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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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

执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：陈 美 霞

二〇二三年四月七日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

书 记 员：冯 可 欣

送达日期： 2023 年 月 日


